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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研究》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基础理论研究入手，结合我国隐私权宪法保
护整体缺位的现状和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现实之需，选择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秘密监听、政府堕胎规制
、政府信息公开、个人信息档案管理和身份证法律规制等几个公权力领域展开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实证
研究。
目的是在权力和权利关系重组中落实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并积极促成隐私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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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秀哲，1971年生，黑龙江大兴安岭人。
1992年、2002年中业于黑龙江大学，分别获哲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宪
法行政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8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进站博士后，合作导师莫纪宏。
现为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宪法隐私权研究。
著有《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等专著多部，于《法商研究》、《法学论坛》、《什肃政法学院学报》等
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
本书是作者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批准号：07CFX009)的基础上
修改完成，该课题已于2010年结题(结题证书号：20100045)，鉴定结沦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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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立法完善立法可以从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两个方面对秘密监听行为进行规制，可以
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或指定专门法律实现。
实体方面包括对重罪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的具体内容规定。
从重罪原则出发进行监听罪名限制，具体可以规定，侦查机关基于一定的案件事实，有理由怀疑犯罪
嫌疑人涉嫌如下罪名方可使用监听：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罪中的故意杀人罪、绑架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的走私罪、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侵犯财产罪中的抢劫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贪污贿赂罪；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中的妨害国（边）境管理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
、介绍卖淫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除了以上的罪名，其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的犯罪可以使用监听。
立法应规定的必要性原则为：侦查机关在进行犯罪侦查时，应首先选择对公民权益损害较小的一般侦
查措施，只有在这些侦查措施不能达到侦查目的时才可采用监听措施；法官在审查监听申请时也应对
是否“有必要”进行审查，如认为没有必要，则不应准予监听。
对于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的通讯只有在出现犯罪证据或者证据可能灭失、伪造、变造或者串供或者被
告逃跑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监听。
程序要件的规定包括：改变目前秘密监听政出多门的现象，明确规定应该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检察
机关负责人来签发秘密监听令，规定签发监听令的程序和期限.以及具体设计监听行为本身必须遵守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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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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